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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司

“4.28”物体打击一人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0 年 4 月 28 日 6 时 30 分左右，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

工程有限公司在位于南港工业区海港路和南堤路交口处的天津

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程项目预选址地块试桩作业时，混凝土

预制方桩倾倒，造成作业人员周某某（男，46 岁，吉林省九台

市人）被挤压死亡。该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32.4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、管委会高度重视，

要求做好死者家属安抚，并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依法依规做

好事故调查处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

律法规，管委会成立了由南港应急局牵头，南港建服中心、经开

区总工会和滨海新区公安局秀水派出所等部门派员参加的事故

调查组，同时邀请经开区纪委派员参与整个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采取现场勘验、调阅资料、人员询问、委托第

三方机构技术分析等方式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，还原了事故发生

的经过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，厘清了事

故相关方的责任，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，

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防范该类事故再次发生

的措施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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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程项目

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程项目是国家能源战略储备

基地项目。按照《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程项目推进协议》

约定，该项目由中国石化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投资、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代建。中国石化集团石油

商业储备有限公司成立了天津南港基地项目部；试桩作业前期，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成立了南港现场区域组。

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是罐区试桩施工承包

单位，天津杰晟钰劳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

限公司试桩施工的劳务分包单位。按照《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

储备有限公司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程项目试桩四标段

施工合同》约定，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该项

目罐区五的试桩工程。

（二）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司

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化一岩公司”）

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10 日；法定代表人：孟某某；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1309001066190718；注册地址：沧州市运河区御河路

28 号；经营范围：可承担各类型的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，承

担各类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岩土工程勘察、岩土工程设计，岩

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，岩土工程咨询等；建筑业企业资质类

别及等级：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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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天津杰晟钰劳务有限公司

天津杰晟钰劳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杰晟钰劳务公司”）成立

于 2018 年 4 月 8 日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劳务服务、机电设备安

装、租赁等。

（四）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

中国石化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（简称“商储分

公司”）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，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

业储备有限公司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原油仓储经营等。

（五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（简称“天津石化公

司”）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4 日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化工原料

和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储存等。

（六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

1.事发地点。事故发生在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程项

目预选址地块试桩四标段 2 号打桩机处。按照项目总平面布局，

事故地点处于该项目罐区五 T20 储罐拟建位置。

2.现场概况。事故现场主要设备和物品为 2 号打桩机（类型：

预制桩锤击桩机）及其附件（桩锤、锤帽等）、混凝土预制方桩。

混凝土预制方桩分为两种，第一种规格为 450mm*450mm，总长为

14.6 米，一端平面一端锥形；第二种规格为 450mm*450mm，总长

为 12 米，两端均为平面。上述设备及物品摆放情况见现场照片

和事故现场示意图。每个桩位需要打两节桩，第一节桩（第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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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格）与第二节桩（第二种规格）通过焊接进行连接。事故中倾

倒的混凝土预制方桩（下称“事故桩”）为第一种规格，有磕碰

痕迹，且已明显弯曲，经测量，曾入地面约 1.88 米（含锥形部

分）。下一根起吊的目标桩为第二种规格，已挂起吊用钢丝绳，

钢丝绳起吊点距离锤帽约 6.9 米。经现场作业人员指认，周某某

当时被挤压在事故桩和现场地面最东侧桩之间，距离 2 号打桩机

锤帽约 12.3 米。在现场地面最东侧桩的侧面有血迹。

3.现场人员情况。2 号打桩机共有 4 名作业人员，其中 1 名

桩机司机，2 名看经纬人员（1 名负责前后方向，1 名负责左右

方向），1 名负责捆桩、挂钩和摘钩等作业。1 名作业人员当时处

于 2 号打桩机北侧偏西位置，负责看经纬的左右方向，距离锤帽

约 22 米；另 1 名作业人员当时处于 2 号打桩机东侧，负责看经

纬的前后方向，距离锤帽约 15.7 米；死者周某某负责捆桩、挂

钩和摘钩等作业。

4.事故现场照片及示意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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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照片 1（拍摄方向由北向南）

现场照片 2（拍摄方向由南向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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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现场勘验示意图（俯视图）

（七）死者周某某情况

周某某，男，46 岁，吉林省九台市人，2020 年 4 月被杰晟

钰劳务公司派遣到中化一岩公司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

程桩基施工工程项目部从事打桩作业。从事故的善后赔偿协议书

获悉，周某某曾有癫痫病和心脏病病史。

调查组对周某某伤情进行了调查，根据天津华兴医院出具的

说明中关于周某某伤情的描述以及公安部门提供的周某某尸表

伤情信息，综合事故发生经过，分析推断周某某被事故桩挤压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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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伤致内脏破裂出血引起失血性休克，直至死亡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情况

2020 年 4 月 28 日 6 时左右，中化一岩公司 2 号打桩机的 4

名作业人员开始打桩作业。6 时 30 分左右，事故桩（第一节桩）

已吊起并入土，2 名看经纬人员冷某某和李某某正在指挥打桩机

司机于某某调整桩的垂直度，周某某先后完成了事故桩的摘钩和

第二节桩起吊用钢丝绳的拴挂，正拉拽打桩机上吊钩走向第二节

桩。此时，事故桩下沉脱离了锤帽，李某某看到后大喊“桩要倒，

快跑”，事故桩随后倾倒，周某某在躲避过程中被倾倒的事故桩

挤压。

事故发生后,打桩机司机于某某迅速将事故桩重新吊起移开

进行救援，现场人员拨打 120 求救。120 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检查

后认为已无抢救必要，后现场人员自行开车将周某某送往天津华

兴医院。

2020 年 4 月 28 日 8 时 44 分，打桩机司机于某某拨打 110

报警；8 时 57 分，公安部门将接警信息转至南港应急局。接到

事故信息后，管委会主管领导带领有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，核实

事故情况，开展事故处置，要求事故单位做好善后工作。当日

20 时许，公安部门完成对事故现场有关人员问询，排除他杀。

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善后情况进行了跟踪了解，截至5月1日，

赔偿款已支付，死者尸体已火化，死者家属返乡回家。

三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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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

作业地区土质较松软，调整事故桩垂直度时桩体入土较浅，

周某某过早摘掉打桩机吊挂事故桩的钢丝绳吊钩，事故桩因自重

下沉后脱离打桩机锤帽倾倒，周某某躲避不及被事故桩挤压死亡，

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中化一岩公司对项目现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。

公司虽制定了《柴油打桩机操作规程》，但未制定打桩作业

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操作规程，缺少对打桩作业操作步骤、安全

注意事项及安全要求等内容的规范管理；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在

施工作业前组织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并做好排查记录；施工现

场待用桩摆放位置不合理，导致现场应急通道不畅。

2.中化一岩公司未严格落实有关施工管理要求。

天津石化公司建立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管理程序和工作机

制，包括签订施工合同及安全协议条款、对承包商人员开展安全

教育、定期召开安全例会、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开展施工现场日常

巡查等，基本落实了对承包商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、统一

管理、定期检查的法定责任。在试桩作业开工前曾明确提出“项

目部管理人员未到场，施工单位禁止开工作业”的管理要求，并

在 4 月 24 日召开的项目部专题会上，针对“作业地区土质松软”

的情况，对施工单位提出了试桩作业时“严禁所有人员站在桩机

前方 180 度扇形范围内，即半径 15 米的范围内”、“桩入土达



- 9 -

桩长三分之一处方可摘钩”等方面的安全防范要求。但中化一岩

公司还是出现了在项目部管理人员未到场的情况下擅自开工作

业、作业人员过早进入桩机前危险区域、过早摘钩的情况。

3.中化一岩公司未按规定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。

公司虽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，但未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规要求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内

容；提供的入场安全教育培训考核试卷中未体现岗位安全操作规

程和安全操作技能、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等内容；导致作业人员

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危险性认识不足，周某某在第一节桩体入

土稳定之前便进入危险区域内进行了摘钩操作和第二节桩的施

工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，事故调查组认定中化一岩公司“4.28”物体打击一

人死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中化一岩公司，未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

培训，未制定打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，未及时消除项

目施工现场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南港应急局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中化一岩公

司处 29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孟某某，中化一岩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未组织制定本单

位打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操作规程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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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有效履

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

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由南港应急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罚款的

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周某某，中化一岩公司天津南港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工

程桩基施工工程项目部打桩作业人员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打桩作

业中违规操作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

建议免于处理。

（四）其他有关人员，建议责成中化一岩公司按照其内部有

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，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

馈至南港应急局。

五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中化一岩公司应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对项目及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，

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，并严格落实执行；制定

打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操作规程，充分分析辨识打桩作业

中的危险因素，明确打桩作业中的安全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，规

范打桩作业操作步骤；加强事故隐患排查工作，消除各类事故隐

患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中化一岩公司应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应

根据作业人员岗位编制相应的培训内容，不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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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意识、安全技能水平，教育和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以及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要求。

（三）天津石化公司应加强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进一步

强化承包商管理，不断完善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

制，严细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、严格隐患整治，严防各类事故

发生。

事故调查组


